
浮府办字〔2025〕43号

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浮梁县公共机构能耗定额预算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浮梁县公共机构能耗定额预算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
                                  2025年7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浮梁县公共机构能耗定额预算试点工作

实施方案（试行）

按照《关于印发江西省深入开展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引领行动促进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赣管字〔2022〕45号）《关于开展能耗定额预算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赣管字〔2025〕11号）文件精神要求，严格落实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切实减少公共机构能耗支出，降低运行成本，推动全县公共机构合理使用能源、节约用能，实现我县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向高质量发展和精细化管理转变，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主要任务

（一）认真组织方案编制。梳理近年来全县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及能耗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以《公共机构能耗定额》地方标准为主要参考依据，开展公共机构能耗预算编制工作。

（二）科学设置能耗预算基础指标。根据《公共机构能耗定额》地方标准，综合考虑公共机构办公建筑、设施设备、工作时长等情况，制定能耗预算核定办法，科学设置能耗预算基础指标。鼓励使用可再生能源，公共机构利用太阳能、风能等产生的能源可不计入能耗预算基础指标。

（三）强化能耗预算执行监督。加强能耗预算执行监督管理，对用能单位预算额度执行情况开展定期跟踪指导。各公共机构能耗预算基准值一旦确定下来，不可随意更改和调整。每年底各公共机构根据实际用能情况在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评估确认的情况下可申请对下一年度预算数值的相应调整，年度执行过程中，能耗预算各部门可自行调减，但不得随意调增；如确需增加要提出适当理由经过评估确认后方可调增；对年度未提出适当理由申请调整并造成用能突破预算进度和基准值的，要督促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要建立用能水平和预算执行情况奖惩机制，对每年年底能耗预算执行节省资金达到当年能耗定额预算值5%以上的，以节约资金额度为奖励增加部门下一年度非水电经费预算控制数；能耗预算执行资金超出当年能耗定额预算值5%以上的，将相应扣减单位下一年度非水电经费预算控制数额度；对超能耗定额指标值较多的用能单位要开展能源审计。

（四）形成规范制度体系。根据浮梁实际，制定能耗定额预算管理试行指导意见或实施办法，推动形成可操作性、可执行性、更加规范的能耗定额预算管理制度体系，巩固扩大试点成果，注重经验总结，为全省全面推行提供可借鉴的政策依据、指标体系和制度保障。

二、实施步骤

试点工作期限为2年，总体安排如下：

（一）启动实施。2025年6月31日前，结合浮梁实际制定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工作机制，明确工作重点和责任分工，由县财政部门对各公共机构2025年预算单独列出能耗定额预算（试行），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出台浮梁县公共机构能耗定额预算管理办法（试行），加大宣传力度，整合资源力量，全面开展试点工作；2025年10月31日前完成能耗定额预算制度相关培训活动；2025年12月31日前根据《公共机构能耗定额》地方标准，邀请相关专业机构（第三方）根据不同类型公共机构开展数据核算，为全县每个公共机构测定出更加精准的能耗定额预算基准值，对2025年度各公共机构能耗定额预算（试行）的基准值进行修正和微调，由县财政部门核算确认后下发各公共机构2026年度部门能耗定额预算基准值。

（二）中期评估。2026年7月31日前，组织开展全县各公共机构能耗定额预算编制方案执行情况督导检查，做好迎接上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组织开展的中期评估准备工作，确保通过中期评估。

（三）总结阶段。2027年3月31日前全面梳理试点工作情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能耗定额预算管理模式，为推动全面建立能耗定额预算管理制度提供实践依据。对试点工作进行总结与评价，总结评估试点建设成果和经验。根据浮梁试点成效，建立公共机构能耗定额绩效评估考核机制等。做好上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对我县试点情况的评价验收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县公共机构能耗定额试点工作专班,由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任总召集人，成员由县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府办、县政协办、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和县机关事务中心组成，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县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具体负责日常全县公共机构能耗定额试点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分工责职责，确保全县公共机构能耗定额预算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二）注重协调联动。县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和县财政部门要加强配合协作，共同做好试点方案的编制、解读等工作，推动试点工作有序开展。要加强与上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的对接，及时报告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并取得实效。

（三）健全工作机制。试点工作专班要根据试点工作任务及目标，对标对表，建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及时做好对全县公共机构试点工作的业务指导，帮助研究解决试点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要加强对全县公共机构能耗定额预算执行监督管理，落实好能耗定额预算奖惩激励机制，推动能耗定额预算试点工作见实见效。

抄送：县委办、县纪委办、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人武部保障科、县法院、县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浮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7月10日印发

  



